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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学生资助政策和申请指南

尊敬的学生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首先，感谢你们多年来对学生资助工作的关心支持！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资助政策，

决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现编制一份从学前教育到中职教育的资助政策明白纸发
给你们，希望你们对教育资助政策能多一分了解，对你的家庭能多一分帮助，对我区的教育事业多一分
关注。

1、学前教育阶段
资助项目一：政府助学金
资助范围：公办园及经审批设立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资助比例：平均资助面为在园幼儿的 10%。
资助对象：具有幼儿园正式注册园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在园幼儿。
资助标准：分3档，即1档每年每生 1000元，二档每年每生 1200元，三档每年每生 1400元。
办理流程：每年 9 月 30 日前幼儿监护人提交申请表，经幼儿园评审、公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

予以资助。
资助项目二：免保教费
资助范围：公办园及经审批设立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资助对象：具有正式注册园籍的幼儿园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儿童、防返贫监测帮扶对象、非建档立卡

的孤儿、重点困境儿童、残疾儿童、低保家庭儿童、特困救助供养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资助标准： 按照有关部门批准的保教费标准执行。普惠性民办园高于同类公办园的按同类公办园标准执

行，高于部分由家庭承担。
办理流程：每年 9 月 30 日前，符合条件的幼儿家长应主动向所在幼儿园提出当年免保教费申请，

填写《山东省学前教育免保教费申请表》，所在幼儿园在身份核实后，按程序办理保教费免除手续。
2、义务教育阶段
资助项目一：免除学杂费
资助范围：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
办理流程：普惠政策，学生无需办理手续。
资助项目二：免费提供教科书。
资助范围：对城乡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资助项目三：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
资助范围：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
资助比例：在校寄宿生的 25%。
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小学每年每生 1250 元、初中每年每生 1500 元。
办理流程：每年 9 月 30 日前，学生填写申请表。经学校评审、公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予以资

助。
资助项目四：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
资助范围：家庭经济困难的非寄宿学生。
资助比例：在校非寄宿生的 7%。
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小学每年每生 625 元、初中每年每生 750 元。
办理流程：每年 9 月 30 日前，学生填写申请表。经学校评审、公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予以资

助。
-✄ - -✄ - 请- ✄ -沿 -✄ -虚 -✄ -线 - ✄ - 裁- ✄ -开 - ✄ - - ✄-

此处无内容······此处无内容······此处无内容······此处无内容



2

3、普通高中学校

资助项目一 ：免学杂费
资助范围：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普通高中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和完全中学

的高中部。
资助对象：具有普通高中正式注册学籍的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残疾学

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资助标准：按照批准的学费标准执行，不含住宿费。民办学校学杂费标准高于当地同类型公办学校

学费标准的部分，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办理流程：每年 9 月 30 日前，所在学校在身份核实后直接减免，特殊困难学生享受“免申即享”

政策，无须学生提供相关材料和填写申请表。

资助项目二：国家助学金
资助范围：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的普通高中学校（含完全中学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高中
部）。

资助对象：具有正式注册学籍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中在校生。
资助比例：普通高中在校生的 10%。
资助标准：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2300 元，具体分为三档,1 档 1800 元，2档 2300 元，3档 2800

元。
办理流程：每年 9月 30 日前学生填写申请表。经学校评审、公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予以资助。
4.中等职业学校
资助项目一：免学费
资助范围：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
资助对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一、二、三年级在校生。
补助标准：按市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各专业学费标准确定，民办中

等职业学校按照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收费标准免除学费，学费标准高于公办学校的部分
学校可按照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办理流程：普惠政策，学生无需办理手续。
资助项目二：国家助学金
资助范围：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
资助对象：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从 2025 年春季学期起，将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三年级
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
全部年级非涉农专业在校生 10%确定。特殊困难学生享受“免申即享”政策，无须学生提供相关材
料和填写申请表。
资助标准：平均每生每年 2300 元。
办理流程：每年 9月 30 日前学生填写申请表。经学校评审、公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予以资助。
资助项目三：国家奖学金
资助对象：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正式学籍的二年级及以上学生。
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6000 元。
办理流程：每年 9 月 30 日前，学生根据评选条件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经学校评审、公示，教育

行政部门逐级审核后，确定获奖名单并发送奖学金。获奖情况记入学生档案。
电话：0632-369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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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学生资助政策致学生、家长一封信回执单

我们已了解上级部门对在校学生资助扶贫的相关政策。

家长（监护人）签名： 学生签名：

学 校： 班 级：


